
洛江区 2024 年农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加快推

进农膜残留污染防治，按照农业农村部等四部委 《农用薄膜管理

办法》《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地膜科学使用

回收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22〕3 号）和《农业农村部科

学技术司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的函》（农科

（资环）函〔2024〕4 号）等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下大力气治理“白色污染”的要求，以农

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为抓手，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作物、关

键环节，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从加厚高强

度地膜使用和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两个方向协同发力、有序推进，

加快构建废旧地膜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有效提高农用地膜科学使

用回收水平，促进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加快乡村生态振兴提供

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科学使用，合理减量。合理规范使用农用地膜产品，强

化适用产品、技术和模式等推广，加快推进减量替代。

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根据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种植

习惯和农用地膜使用特点，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区域、分作

物明确工作目标、实施重点和政策措施，分步循序组织实施。



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调动农

用地膜生产销售企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回收利用企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等多方积极性，共同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工作。

二、任务目标

2024 年，聚焦我区重点覆膜作物集中区域，推广应用加厚地

膜2000亩、全生物降解地膜500亩，力争全区农膜回收率达到85%。

逐步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治理有效的农膜使用回收工作机

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科学使用农膜意识明显提高，回收

利用水平加快提升，农田“白色污染”有效防控。

三、重点工作

（一）加快推广高强度加厚地膜。以覆膜大镇、主要覆膜作

物为重点，支持引导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

植大户，推广使用 0.015 毫米及以上的加厚高强度地膜，从源头

保障农用地膜的可回收性。推广应用的加厚高强度地膜，覆盖使

用时间和力学性能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13735—2017）中Ⅰ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确保农用地膜使

用后能够有效回收。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及国家明确禁

止使用、不利于作物生长的有害土壤的助剂，总灰分控制在 0.5%

以内。

（二）稳步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技术推广法》第二十一条和《农用薄膜行业规范条件（2017 年

本）》等有关规定，各地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应当优先选

用已在我省开展多点田间应用试验，并证明具有适用性和安全性

的产品，确保推广应用过程安全可控。各地可优先选择经我省试

验证明适宜推广的作物，如茄果类和根茎类蔬菜、薯类、玉米、

芋头等，稳步推广符合《全生物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T35795-2017）国家标准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主要成分为具



有完全降解特性的脂肪族聚酯、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等生物质

材料，不得含有聚乙烯、聚丙烯等烯烃类原料，可加入适当比例

的淀粉、纤维素等，以及其他无环境危害的无机填充物、功能性

助剂）。各地选用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应与当地气候资源条件

和作物生长功能需求相匹配。

（三）全面推进农用地膜科学使用。强化农用地膜源头减量，

因地制宜推广农用地膜高效科学覆盖技术，通过种植结构调整、

一膜多用、改进覆盖等方式，提高农用地膜使用效率，降低使用

强度。进一步加强可降解地膜产品对比验证，研究制定区域性全

生物降解地膜推荐产品技术名录。

（四）建立健全废旧农膜回收体系。各镇（乡）、街道要结

合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大力培育专业化回收服务组织，逐步构

建以旧换新、经营主体上交、第三方机构回收等多元化回收机制，

健全废旧地膜回收网络体系，提升农用地膜资源化再利用能力。

鼓励有条件地区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废旧地膜无害化处

理，推动将利用价值不高的废旧地膜纳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四、组织实施

（一）补贴标准

今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

解地膜，并按照加厚高强度地膜 30 元/亩（按亩用 8-9 公斤折算

面积）；全生物降解地膜为 117 元/亩（按亩用 8 公斤折算面积）。

补助对象为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农膜使用大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

（二）补贴方式。

1.申报。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农膜使用大户、

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向所在乡镇（街道）农业农村办公



室申报（附表 1），申报表由所在乡镇（街道）签字、盖章报送区

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2.补贴方式。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可

因地制宜采用直接补助、间接补助、以旧换新等方式。鼓励采取

整区域集中采购的形式，由中标的第三方主体统一供应符合标准

和要求的地膜产品，并直接以补贴后的价格销售给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和农户，确保地膜质量可靠，提高企业和农户应用新产品的

积极性。在测定覆膜补助面积时，可采用以正规发票确认的购买

地膜量，参照省农科院资环所测定的每亩地膜使用量为“0.015mm

加厚高强度地膜 8-9 公斤、0.008mm 全生物降解地膜 5-7 公斤、

0.01mm 全生物降解地膜 6-8 公斤”的测算标准进行换算，并提供

现场覆膜照片等佐证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切实降低覆膜

作物面积测绘成本，真正发挥财政补助资金支农惠农作用。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切实提高认识，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把实施农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作为落实农膜回收主体责任的

重要抓手，组建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制，做好政策宣讲、技术

指导和服务等工作；要加强督促指导，落实工作调度制度，及时

掌握农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情况，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

（二）强化技术指导。区级组建专家工作指导组，强化对各

地的技术指导，进一步加强农膜使用回收推广，组长：洪伟生，

成员：彭雪峰、李沧安、陈春香、池一泓、各镇（街道）也要组

建相应的技术团队，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因地制宜探

索研究、优化集成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应用配

套农艺措施。要加强农用地膜应用调查与残留污染监测，科学评

价区域污染状况与治理成效。



（三）强化政策支持。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废弃地膜回收利用，加大对社会化服务主

体的扶持力度。

（四）强化资金监管。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绩效管

理有关要求，确保资金规范使用。采用适当形式公示资金使用情

况，接受社会监督。要加强督促指导，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持续

跟进，确保资金合规使用、按时拨付。省农业农村厅将会同有关

部门定期调度资金使用进度，适时开展绩效考核评价。

（五）强化宣传培训。要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基层农技推

广业务能力提升等项目，通过举办产品展示、现场观摩、技术培

训等形式，积极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户推广使用加厚高强

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

广播电视和发放明白纸等方式，大力开展宣传推介活动，提高广

大农民科学使用和回收农膜的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农业生

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附件：洛江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建设需求调查表



附件

洛江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建设需求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亩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镇、村）
种植作
物种类

使用加厚高强
度地膜面积

使用全生物
降解地膜面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合计


